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業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六日修正公布，對於周延民事保護令保護措施及效力、強化未同居親密

關係暴力防治、童年遭受家庭暴力者之保護措施、擴大聲請預防性羈押

之範圍外，及對家庭暴力被害人性影像之相關保護措施等有所增修，為

利此等規定之落實、推動，爰經通盤檢討，修正「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

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部分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為利實務執行，將「住居所」修正為「居所」或「住、居所」，以

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十條、第十三條） 

二、 「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報告表」修正為「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

資料」，俾符實務。（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職權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款之緊急或暫時保護令時，應併提出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方式之

建議。（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 定明檢察官或行政機關依職權或協助被害人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性影像之保護令時，應提供有關被害人性

影像之相關資訊及建議執行方式。（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五、 定明執行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有關性影像之

保護令之權責機關。（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二） 

六、 定明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法院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六項受理聲請延長保護令之通知時，應注意事項。（修正條文第

九條之三） 

七、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已定明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執

行方式，爰刪除第十四條。（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家庭暴力

案件之管轄，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通報案件：為受理

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但同一

案件，有二以上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通報

者，為被害人居所

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二、 緊急處理案件：為

被害人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必要時，

得協調其他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協助處理。 

三、 被害人後續追蹤處

遇案件：為被害人

居所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必要時，得協調其

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協助處

理。 

警察機關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由發生地警

察機關管轄，被害人居

所地或相對人居所地

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家庭暴力

案件之管轄，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通報案件：為受理

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但同一

案件，有二以上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通報

者，為被害人住居

所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二、 緊急處理案件：為

被害人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必要時，

得協調其他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協助處理。 

三、 被害人後續追蹤處

遇案件：為被害人

住居所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必要時，得

協調其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協助處理。 

警察機關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之管轄，以發

生地警察機關為主，被

害人住居所地或相對人

住居所地之警察機關協

助處理。 

為利實務執行，將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款及第二項之

「住居所」修正為「居所」，

並酌修第二項文字，以臻明

確。 

第八條  警察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為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及延長保護令，除有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

第八條  警察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為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及延長保護令，除有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

酌修第一項文字，並將第二

項「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

報告表」修正為「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現場資料」，俾符

實務。 



之情況外，其聲請應以

書面為之。 

聲請保護令及延長保

護令時，應檢具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表、處理家

庭暴力案件現場資料、

訪視會談紀錄表、驗傷

診斷書，或親密關係暴

力危險評估表及其他相

關文件、資料。 

前項書表、文件或資

料，經被害人要求保密

部分，各機關及其人員

應予保密，並於聲請保

護令之書面敘明。 

之情況外，應以書面為

之。 

聲請保護令及延長保

護令時，應檢具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表、處理家

庭暴力案件現場報告

表、訪視會談紀錄表、

驗傷診斷書，或親密關

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及其

他相關文件、資料。 

前項書表、文件或資

料，經被害人要求保密

部分，各機關及其人員

應予保密，並於聲請保

護令之書面敘明。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六

條第三項規定，為被害

人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款之暫時保護

令或緊急保護令時，應

對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

方式提出建議。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對加害人處遇

計畫實施方式之建議，

應於法院審理前提出，

或審理當時陳明。 

依前二項提出之建

議，應包括相對人接受

處遇計畫之必要性、處

遇計畫實施內容、方式

及次數。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

條第三項規定，於法院

裁定前，對加害人處遇

計畫實施方式提出之建

議，應包括相對人接受

處遇計畫之必要性、處

遇計畫實施內容、方式

及次數。 

前項建議之提出日

期，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法院審理

前告知，或審理當時陳

明。 

配合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

之規定增訂第一項，現行第

一項、第二項酌修文字後移

列於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三

項，俾利法院審理暫時、緊

急或通常保護令時，能參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提建議核發第十款命相

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第九條之一 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聲請本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至

第十五款保護令時，得

提供被害人性影像形

式、存放方式、載具或

其他相關資訊，並陳明

需命禁止相對人實施之

行為、建議交付或刪除

被害人性影像之保護令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配合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

十五款有關性影像之

保護令，增訂聲請人

聲請時得盡量提供有

關被害人性影像之相

關資訊，如影像形式

（影音或照片）、影像

存放方式、存放之載

具或其他相關資訊，



執行方式。 

前項被害人性影像遭

相對人上傳於網際網路

平臺者，應一併提供下

列資料，並建議刪除或

申請移除之期限： 

一、 相對人上傳網際網

路平臺之相關證明

資料。 

二、 聲請刪除、移除被

害人性影像之網際

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

提供者或網際網路

接取服務提供者之

名稱、網址或特定

資料。 

被害人聲請第一項保

護令時，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協助，並

主動告知被害人前二項

資訊。 

倘被害人之性影像已

遭相對人上傳於網際

網路平臺，應提供相

關證明資料及聲請刪

除、移除性影像之網

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

服務提供者之名稱或

範圍，及存放被害人

性影像之網址，並建

議刪除或申請移除之

合理期限；檢察官、

警察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

助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時，應主動告知上開

資訊，俾利法院審酌。 

第九條之二 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

五款保護令之執行，由

警察機關為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

五款有關性影像之保

護令，增訂執行之權

責機關，以臻明確。 

第九條之三 警察機關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法院依本法第十

五條第六項所為延長保

護令聲請之通知時，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警察機關通知當事

人時：依本法第四

十八條規定採取相

關安全措施。 

二、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被害

人時：得視需要，

商洽被害人訂定安

全計畫。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十五條第

六項法院受理延長保

護令之通知規定，增訂

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接獲法院

通知時，適時協助法院

聯繫當事人及被害

人，以利當事人遵守及

警察機關執行原保護

令規範內容，並維護被

害人安全，以周延本通

知機制。 



第十條 警察機關於法院核

發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之緊急保護令前，為保

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

力之發生，必要時應派

員於被害人住、居所守

護或採取下列方式，保

護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

之安全： 

一、 協助轉介緊急安

置。 

二、 緊急救援。 

三、 安全護送。 

四、 查訪並告誡相對

人。 

五、 其他必要之安全措

施。 

第十條 警察機關於法院核

發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之緊急保護令前，為保

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

力之發生，必要時應派

員於被害人住居所守護

或採取下列方法保護被

害人及其家庭成員之安

全： 

一、 協助轉介緊急安

置。 

二、 緊急救援。 

三、 安全護送。 

四、 查訪並告誡相對

人。 

五、 其他必要且妥適之

安全措施。 

一、 將序文之「住居所」

修正為「住、居所」，

並酌修文字，俾利實

務執行。 

二、 刪除第五款「且妥適」

三字，因「必要」已

包含妥適意旨。 

第十三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

護令時，對於被害人或

子女住、居所，應依法

院之命令、被害人或申

請人之要求，於相關文

書及執行過程予以保

密。 

第十三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

護令，對於被害人或子

女住居所，應依法院之

命令、被害人或申請人

之要求，於相關文書及

執行過程予以保密。 

法律上住所及居所為不同

之概念，爰將「住居所」修

正為「住、居所」，並酌修

文字，以臻明確。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四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之執行，

應由被害人持憑保護令

及身分證明文件，向下

列機關、學校申請： 

一、 戶政事務所：申請

禁止相對人閱覽或

交付被害人及受其

暫時監護之未成年

子女戶籍資料。 

二、 學籍所在學校：申

請禁止相對人查閱

被害人及受其暫時

監護未成年子女學

籍相關資訊。 

三、 國稅局：申請禁止

相對人查閱被害人

及受其暫時監護未

成年子女所得來源

相關資訊。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所定事項已於本

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

規定，爰予以刪除。 



被害人為未成年

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

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得

由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前

項之申請。 

保護令之有效期間

有變更者，應由被害

人、申請人或相對人持

保護令或相關證明文

件，向第一項各款所列

之機關、學校申請變更

或註銷。 

第二十條 警察機關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防治中心依本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為

通知時，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警察機關通知被害

人或其家庭成員

後，應將通知情形

回傳法院或檢察

署，並副知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必要

時，應依第十條規

定採取相關安全措

施。 

二、 直轄市、縣（市）

政府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通知被害人或

其家庭成員後，應

以適當方法優先保

護被害人及其家庭

成員之安全。 

第二十條 警察機關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防治中心依本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為

通知時，應注意下列事

項： 

一、 警察機關通知被害

人或其家庭成員

後，應將通知情形

回傳法院或檢察

署，並副知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必要

時，應依第十條規

定採取相關安全措

施。 

二、 直轄市、縣（市）

政府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通知被害人或

其家庭成員後，應

以適當方法優先保

護被害人及其家庭

成員之安全。 

酌修序文文字。 

 
 

 


